
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

2021年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

1、 项目名称

     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
2、 立项依据

本项目按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告） 第7号 《呈贡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办法（试行）》、《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标准的通知》（呈政发〔2014〕87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浮残疾人家庭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费的批复》（呈政复〔2017〕145号）执行。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356109648G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西路732号新区管委会317室
联系电话：67478719
法人代表：韩志明

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拨款
单位概况： 
根据《中共昆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呈贡区委区政府机构设置的批复》(昆编复〔2020〕4号)，《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丁明确明市呈城市更改造局有关机构制》（呈编通〔2020〕2号）精神，经报请区委研究同意，重新组建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为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城市更新改造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编制全区城市更新改造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及相关工作方案，并按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建立完善全区城市更新改造配套规定、办法和工作流程，报区政府审批后组织实施。

2.负责城市更新改造的调查研究、宣传教育、经验总结及推广工作。

3.统筹协调、跟踪服务全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会同自然资源、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审核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并提出初步意见，报区政府审定。指导、协调项目一级开发主体（或社会投资人）、街道办事处编制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规划方案并报批。

4.负责全区确定为旧城区、旧厂区、旧住宅区改造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征收、拆迁、土地收储供应协调推进工作。

5.负责全区确定为旧城区、旧厂区、旧住宅区改造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征收、拆迁、收储供应专项资金的监管。

6.负责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工作，牵头组织土地一级开发主体（或社会投资人）、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拟订征收、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报区政府审定后指导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开展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过渡期租房补助兑付具体工作，协调解决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的问题。

7.负责房屋征收拆迁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参与住建、城管、应急等部门开展文明施工、工程质量等监管工作。

8.负责对征收、拆迁实施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9.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0.职能转变。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为服务我区经济建设，负责推进全区旧城区、旧厂区、旧住宅区改造为主体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四、项目基本概况

呈贡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自2011年12月13日起实施，由区财政每年安排给呈贡区建设工作指挥部，再由指挥部拨付到各街道，各街道再兑付到相关社区及搬迁户。2017年因原区建设工作指挥部撤并，该项目资金调整纳入区城市更新改造局编报。2011年至2020年,共累计发放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89554.82万元， 2021年预算支出13154.87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政策规定标准内完成呈贡区6个街道5339户15176人2021年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兑付工作，维护搬迁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6、 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呈财行〔2021〕97号），安排2021年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13154.8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组织街道相关部门和涉及村庄搬迁的社区居委会，并协请呈贡农村信用联社经过反复核查和统计未安置人数,并经过公示征求被征迁群众意见，确认无异议后由各街道按照村庄搬迁结算时点到期进行发放，预计11月底以前完成发放辖区内共计5339户15176人因各项目建设搬迁的过渡期租房补助13154.87万元；其中：

1.完成发放洛龙街道办事处因各项目建设搬迁的1494户居民3726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4304.40万元；
2.完成发放斗南街道办事处因各项目建设搬迁的39户居民121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313万元；

3.完成发放吴家营街道办事处各项目建设搬迁的3021户居民9242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6167.17万元；

4.完成发放乌龙街道办事处各项目建设搬迁的612户居民1523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1894.61万元；

5完成发放雨花街道办事处各项目建设搬迁的168户居民550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452.89万元；

6.完成发放龙城街道办事处各项目建设搬迁的5户居民14人的过渡期租房补助22.81万元。
8、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过渡期发放租房补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带动新区商业和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改善拆迁群众的居住环境，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9、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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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每年呈贡新区项目建设涉及搬迁的被征迁群众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完成2021年呈贡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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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2021年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
	=
	1
	个
	定量指标
	足额发放
	发放呈贡区6个街道5339户15176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资金13154.87万元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告） 第7号 《呈贡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办法（试行）》；2、《呈政发〔2014〕87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标准的通知"》文件；3、呈政复[2017]145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浮残疾人家庭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费的批复》。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定性指标
	及时发放
	发放及时率
	由各街道按照村庄搬迁结算时点到期进行发放，每年11月底前完成发放工作。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
	100
	%
	定性指标
	准确发放
	发放准确率
	组织街道相关部门和涉及村庄搬迁的社区居委会，并协请呈贡农村信用联社经过反复核查和统计未安置人数,并经过公示征求被征迁群众意见，确认无异议后完成兑付工作。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结算时点到期发放
	=
	每年11月底前完成兑付工作
	%
	定性指标
	按结算时点到期发放
	按结算时点到期发放
	由各街道按照村庄搬迁结算时点到期进行发放，每年11月底前完成发放工作。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人均发放标准
	=
	8668
	元
	定量指标
	发放标准
	 人均发放标准呈贡区搬迁过渡期的补助标准均为15元/ M²/月，以户为单位核算，按月计算，一年一付，补助到安置政策全部交付之日起停止拨付过渡期租房补助。
	1、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告） 第7号 《呈贡区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办法（试行）》；2、《呈政发〔2014〕87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标准的通知"》文件；3、呈政复[2017]145号《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浮残疾人家庭村庄搬迁过渡期租房补助费的批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维稳、政府公信力
	>=
	提高
	%
	定性指标
	维稳
	社会维稳、政府公信力
	按照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按照呈贡区村庄搬迁安置政策进行搬迁安置，改善被搬迁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居住的生活水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拆迁群众满意
	=
	95
	%
	定性指标
	满意度
	被拆迁群众满意
	被拆迁群众满意


